
醫療病人安全事件通報處理流程圖 

全院同仁  品管中心  醫療科  各科室主管  社服室  相關委員會小組  醫療爭議處理小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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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 

*表示各部科室單位需繳交報告內容，如下列兩項： 

（1）有效分析報告：如根本原因分析 

（2）行動計畫內容需包括：欲改善之 流程或作業、負責執行的單位或人員、 

     限期評核成果、以及評值或測量成效指標、並持續改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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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填寫「病人安 
全通報單」 

1.平日:通知主治醫師 
2.假日:通知值班醫師 
3.重大事件:通知醫療副院長 

通知社服室啟動
關懷機制 行政支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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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會辦相關單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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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該異常部門提出改善方
案並持續監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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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完成病安總評估確認、 
累計監測、列入病安會議 
追蹤與否或呈核結案 

1.屬病安案件通報獎勵提報與回饋 
2.行動計畫提報(專案小組或發生頻率 
者) 

3.成效追蹤與評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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